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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细化至产品层面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关系， 本文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

通过水平、 上下游渠道对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 研究表明， 加强产品水平知

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 而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产

生了抑制效应，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促进作用。 具体地， 加强水平知识产

权保护通过市场扩张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了促进作用， 但也通过市场势力和

本土竞争渠道产生了抑制效应， 造成相互抵消。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本土投

入品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抑制效应， 而进口投入品的渠道影响不显著。 加强

下游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下游创新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了促进作用， 但下游的

议价渠道削弱了这一促进作用。 据此， 在强化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需要统筹考虑产

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联系， 并落实好反垄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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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生产和物流技术的不断革新推动了国际垂直分工结构的发展， 塑造出复杂而紧
密的全球生产贸易体系。 但在新冠疫情反复蔓延、 地缘冲突紧张的复杂形势下， 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 （简称 “产供链” ） 发生中断的风险正在攀升， 通过来源地多元
化提升产供链抗击风险能力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中国 “十四五” 规
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
用体制” “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①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 提出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着力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②据此， 探究高水平开放下中国如何拓展产供链来源地多
元化以提升韧性和安全变得尤为重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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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深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水平和执法力度

都在不断提高。 大量研究证实，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激发创新， 极大地促进了我

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 吴超鹏和唐菂， ２０１６［２］； Ｌ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３］）。 但是， 自 Ｍａｓｋｕｓ 和 Ｐｅｎｕｂａｒｔｉ （１９９５） ［４］提出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势

力效应后， 学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一国进口贸易活动存在着较大争议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９［５］； Ｆａｌｖ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６］； Ｉｖｕｓ， ２０１０［７］ ）。 此外， 若进一步考虑行

业水平、 上游以及下游渠道的传导机制， 会使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生产贸易

活动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 （沈国兵和黄铄珺， ２０１９） ［８］。 那么，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如何影响开放经济下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呢？
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 聚焦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是， 基于企业微观经营视

角。 廖涵 （２００３）［９］认为， 跨国公司倾向于从公司内部或母国采购中间品来实现经营一

体化并防止技术扩散； Ｅｘｐｏｓｉｔｏ 和 Ｓａｎｃｈｉｓ－Ｌｌｏｐｉｓ （２０２０）［１０］发现， 产品功能、 生产工艺

以及管理组织的创新都会促进企业对上游投入品的进口。 二是， 基于国家宏观发展视

角。 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２０１２）［１１］发现， 国家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水平会随着其人均收入和人口规

模的增长而提升。 三是， 基于贸易开放与国际合作视角。 Ｌｙ－Ｍｙ 等 （２０２１）［１２］发现， 世

界贸易组织推行的促贸援助计划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显著提升了受援国的进口来源地多元

化水平； 沈国兵和沈彬朝 （２０２２）［１３］证实， 降低非关税壁垒促进了中国进口产品来源地

多元化。
第二类， 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的影响研究。 一是， 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进

口的促进作用。 Ｆａｌｖｅｙ 等 （２００９） 认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进口国中更多地表现

出市场扩张效应； Ｄｏａｎｈ 等 （２０２２） ［１４］发现， 当存在可替代的第三方出口国时， 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市场扩张效应大于市场势力效应。 二是， 关注知识产权保护

对进口的抑制作用。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９） 发现， 当进口国不具备足够的模仿能力时， 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放大美国出口商的市场势力， 减少这些国家从美国的进口规模。
三是， 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影响存在的技术异质性。 Ｉｖｕｓ （ ２０１０） 证实，
ＴＲＩＰＳ 协定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升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专利密集型行

业的进口规模； Ｌｉｎ 和 Ｌｉｎｃｏｌｎ （２０１７） ［１５］发现， 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后， 拥有

研发专利的美国企业会扩大对其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的范围。
第三类， 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研究。 魏浩和巫俊

（２０１８）［１６］发现， 加强省级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中国企业进口的来源国数量、 产品种类

和平均进口价值。 施炳展和方杰炜 （２０２０）［１７］认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发展中国家

能够与更多潜在的出口商建立贸易联系，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来源地范围。 目前

已有研究从产品或企业视角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来源地多元化的加总影响， 而忽略

了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产供链上下游产生的传导影响。 据此， 本文拟探究开放经济

下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水平、 上下游渠道对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 （１） 基于行业调研报告手工整理出一系列细化到产品层面

的产供链上下游关系， 避免使用行业投入产出表时产生的加总扭曲偏误， 还构建出了
产品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２） 不同于施炳展和方杰炜 （２０２０） 仅关注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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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对产品来源地多元化的加总影响， 本文细化揭示出产品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产供链
上下游对其来源地多元化的传导影响。 研究发现， 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
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有抑制作用， 而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产供链来源
地多元化具有促进作用； 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中国产供链中的南方国家
来源地多元化， 而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同时促进中国产供链中的北方和南
方国家来源地多元化。 （３） 渠道检验发现，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市
场扩张渠道促进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但同时通过市场势力和本土竞争渠道抑制了产
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本土投入品渠道抑制产供链来源
地多元化， 而进口投入品的渠道效应不显著；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下游创
新渠道促进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但与此同时， 下游议价渠道削弱了这一促进作用。

二、 理论机制分析

对处于产供链体系中的产品而言， 其生产贸易活动不仅受到来自产供链水平层
面的因素影响， 同时还受到来自产供链上游、 下游层面的因素影响。 据此， 本文对
开放经济下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水平、 上游和下游渠道分别进
行归纳梳理， 并提出待检验的假说。

（一） 水平渠道机制分析

１ 市场扩张渠道
Ｍａｓｋｕｓ 和 Ｐｅｎｕｂａｒｔｉ （１９９５） 认为， 本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产生市场扩张

效应， 即本国市场侵权行为的减少提升了外国企业预期出口收益， 推动外国企业扩
大对本国出口的规模。 这一效应的大小与贸易产品的技术特征密切相关。 贸易产品
包含的技术复杂度越高， 则其遭遇侵权后企业面临的经济损失就越大， 因而企业在
出口高技术产品时会更加关注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Ｉｖｕｓ， ２０１０； 施炳展和
方杰炜， ２０２０）。 据此， 在市场扩张渠道中， 加强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本国从
更多来源地进口产品， 尤其是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２ 市场势力渠道
Ｍａｓｋｕｓ 和 Ｐｅｎｕｂａｒｔｉ （１９９５） 认为， 本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可能产生市场势

力效应， 即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创新企业将拥有垄断定价能力， 促使外国企业提高产
品价格、 降低产品出口量。 同时，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反公地” 特性， 拥有专
利的垄断企业可以限制竞争者的研发活动， 或通过对竞争者发起专利侵权诉讼来维
持自 身 的 市 场 议 价 能 力 （ Ｍｕｒｒａ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７［１８］； Ｂｏｌｄｒｉｎ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ｅ，
２００８［１９］）。 据此， 在市场势力渠道中， 垄断企业可藉由知识产权保护将竞争者排除
在本国市场之外， 不利于本国从更多来源地进口产品。

３ 本土竞争渠道
加强本国知识产权保护为本土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４）、 吴超鹏和唐菂 （２０１６） 认为，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通过减少研
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两个渠道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产出。 在国内市场
中， 本土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 据此， 在本土竞争渠道中，
加强水平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激发创新增强本土产品竞争力， 对部分来源地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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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产品形成竞争替代， 使得对应产品的进口来源地数目减少。①

由于水平渠道下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存在着多重影响， 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 １： 加强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
进一步地， 可将假说 １ 细分为：
假说 １ １： 市场扩张渠道下， 加强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

有促进作用。
假说 １ ２： 市场势力渠道下， 加强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

有抑制效应。
假说 １ ３： 本土竞争渠道下， 加强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

有抑制效应。
（二） 上游渠道机制分析

１ 进口投入品渠道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９） 发现， 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多地表现出市场扩张效应。 从

理论上看，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有望扩大上游投入品的进口规模， 促进下游本土
企业的研发创新， 提升下游本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魏浩和巫俊， ２０１８）。 据此，
在进口投入品渠道中，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可促进下游本土企业利用进口投入品

的知识溢出来强化产品竞争力， 对部分来源地进口产品形成竞争替代， 使得对应产
品的进口来源地数目减少。

２ 本土投入品渠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２０］发现， 相较于进口投入品， 中国企业对本土投入品的使

用比重正在上升。 这表明高质量本土投入品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凸

显。 强化上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力促进上游行业的研发创新活动， 为下游企业提
供更高质量的本土投入品 （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吴超鹏和唐菂， ２０１６）。 据此， 在本
土投入品渠道中，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使得下游本土企业可藉由高质量本土投入

品来强化产品竞争力， 对部分来源地进口产品形成竞争替代， 使得对应产品进口来
源地数目减少。

由于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在两种渠道中均不利于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本文

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有抑制效应。
进一步地， 本文将假说 ２ 细分为：
假说 ２ １： 进口投入品渠道下，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具有抑制效应。
假说 ２ ２： 本土投入品渠道下，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具有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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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强调的是， 本土竞争渠道在减少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同时也提升了产供链的本土生产能力。 对于那些

对国家发展、 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特殊产供链而言， 提升本土生产能力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但对普通产供链而言，
过分强调 “本土化” 反而不利于提升其在疫情等重大风险下的韧性与安全 （Ｂｏｎａｄ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２１］。 因此， 本文

主要关注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受到的影响。 随后的进口投入品渠道和本土投入品渠道的情况也类似。



（三） 下游渠道机制分析

１ 下游创新渠道
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自主技术相对匮乏， 中国主要依靠跨国企业提供的外部技

术来参与全球分工生产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２］。 但是， 跨国企业为实现经营一体化和防
止技术扩散， 更倾向于从集团内部或母国采购中间品， 使得我国上游进口来源地高
度集中在少数投资关联国当中 （廖涵， ２００３）。 伴随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 中国本
土企业通过研发创新开始逐步掌握独立的生产技术 （Ｌ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这一方面
使得企业不再将上游进口来源地限制在投资关联国当中， 另一方面扩大了企业对投
入品的进口需求 （Ｅｘｐｏｓｉｔｏ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ｈｉｓ－Ｌｌｏｐｉｓ， ２０２０）。 据此， 在下游创新渠道中，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下游企业创新， 扩大了下游企业的进口来源地范围
和进口需求， 有利于本国从更多来源地进口产品。

２ 下游议价渠道
当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过高时， 下游创新企业可藉由技术独占性来提升其议

价能力， 进而形成买方垄断市场。 唐跃军 （２００９） ［２３］发现， 下游客户议价能力对上
游企业盈利水平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 Ｉｎｄｅｒｓｔ 和 Ｓｈａｆｆｅｒ （２００７） ［２４］认为， 当下游企
业通过并购获得强议价能力之后可通过指定单一上游供应商来获取更大利润。 据
此， 在下游议价渠道中，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了下游企业的垄断议价能力，
导致部分来源地产品因不满足下游企业压价条件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不利于本国
从更多来源地进口产品。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在两种渠道中的作用相
反。 考虑到下游议价渠道主要存在于具有较强国内垄断势力的行业， 我们认为下游
创新渠道更可能在大多数行业中占据主导作用。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３：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有促进作用。
进一步地， 本文将假说 ３ 细分为：
假说 ３ １： 下游创新渠道下，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

有促进作用。
假说 ３ ２： 下游议价渠道下，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

有抑制效应。
根据上述影响渠道机制分析， 本文可以提炼出如下机制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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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开放经济下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机制路径

注： 作者根据文献整理绘制。 实线箭头表示对应渠道具备促进作用， 虚线箭头表示具备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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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构建及变量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依据上述影响机制和假说，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来探究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

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水平、 上游和下游渠道影响。 考虑到一条完整的产供链是由

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所组成， 且各生产阶段产品来源地多元化都可能受到来自

产品水平、 上游和下游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本文以产供链结构中的个体产品为考

察对象进行计量分析。 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ＤＩＶｉｔ ＝ β０ ＋ β１ ＨＩＰＰ ｉ，ｔ －１ ＋ β２ ＵＩＰＰ ｉ，ｔ －１ ＋ β３ ＤＩＰＰ ｉ，ｔ －１ ＋ Ｘ ｉｔβ ＋ λ ｉ ＋ λ 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表示产品 （ＨＳ６ 分位）， ｔ 表示时间。 ＤＩＶｉ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进口产品 ｉ

来源地多元化水平。 ＨＩＰＰ ｉｔ 表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即产品 ｉ 在第 ｔ 年自身的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ＵＩＰＰ ｉｔ 表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 即用于生产产品 ｉ 的上游

投入品在第 ｔ 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ＤＩＰＰ ｉｔ 表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 即以产

品 ｉ 为投入品的下游产出品在第 ｔ 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与

进口之间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关系， 且部分渠道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 故本文参考

Ｍａｓｋｕｓ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８） ［２５］使用滞后一期的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来进行回归。 Ｘ ｉｔ

是产品层面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产品的进口关税水平以及中国距离产品出口国的地

理距离、 文化相似度和贸易关系。 λ ｉ 和 λ ｔ 分别表示产品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是处于产供链结构中的贸易产品来源地多元化。 为此， 本文需要

整理出清晰、 细化的产品层面上下游产供链关系。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依靠投入产出

表来确定行业之间的上下游关系 （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２６］； 沈国兵和黄铄珺， ２０１９）。
但是， 投入产出表反映的是行业层面的加总结果， 将其匹配至产品层面会引发加总

扭曲偏误。 为此， 本文基于中商产业研究院提供的行业调研报告数据手工整理出细

化至产品层面的上下游产供链关系。① 以制冷剂为例， 图 ２ 展示了梳理出的产供链

关系示意图。 类似地， 本文也对其他重要行业产品的上下游产供链关系进行相应梳

理， 最终共计整理出 １９０ 条产品层面的上下游产供链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 本文整理出的产供链结构主要集中在近十年技术发展较快的行

业产品当中。 为此，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产品贸易与滞后一期的产品知识产权

保护匹配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主要变量的数据来源包括： （１） 产供链来源地多元

化， 具体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 数据库。 （２） 产品知识产权保护， 基于中国国家和

产品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构建得到。 其中， 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来自国

际产权联盟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Ａ） 和世界经济论坛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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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商产业研究院是国内领先的产业咨询服务机构， 系国内产业咨询领域首家上市公司。 其合作客户包

括国内外 ５００ 强企业、 各级地方政府、 科研院所、 金融投行等。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ｎｃ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ｔｍｌ。



Ｆｏｒｕｍ， ＷＥＦ）， 产品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算数据来自 《国家知识产权局统

计年报》。 第三， 其他控制变量的测算数据主要来自 ＷＩＴＳ 数据库和 ＣＥＰＩＩ－Ｇｒａｖｉｔｙ
数据库。

 

图 ２　 产品产供链关系示意图： 以制冷剂为例

资料来源： 中商产业研究院， 经作者整理绘制。

（三） 变量构造和测度

１ 因变量： 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水平 （ＤＩＶｉｔ） 。 （１） 参考 Ｌｙ－Ｍｙ 等 （２０２１） 和

Ｃａｄｏｔ 等 （２０１４） ［２７］， 使用第 ｔ 年中国产供链中进口产品 ｉ 的来源地数目 Ｎｕｍｉｔ 来反映

产供链来源地广度多元化水平， 并对其取自然对数进行测度， 即 ＤＩＶ１ｉｔ ＝ ｌｎ Ｎｕｍｉｔ 。
（２）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了产供链在不同来源地之间的分布结构， 即产供链

来源地的深度多元化水平。 具体地， 本文基于赫芬达尔指数构建出如下形式的深度

多元化指数：

ＤＩＶ２ｉｔ ＝ １ － ∑
ｊ

ＣＩＭＰ ｊｉｔ

∑
ｊ
ＣＩＭＰ ｊｉｔ

æ

è

çç

ö

ø

÷÷

２

（２）

其中， ＣＩＭＰｊｉｔ 代表第 ｔ 年中国从国家 ｊ 进口产品 ｉ 的进口额。 ＤＩＶ２ｉｔ 越大， 表示产品

的进口份额在各来源地之间的分布越分散， 即产供链来源地的深度多元化水平越高。
２ 核心解释变量： 产供链结构中的产品知识产权保护 （ＨＩＰＰ ｉｔ 、 ＵＩＰＰ ｉｔ 和

ＤＩＰＰ ｉｔ） 。 由于研究对象是产供链中的个体产品， 本文尝试构建出产品层面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 具体地， 将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产品专利保护程度相交互得到产

品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对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 ＧＰ 指

数进行测算 （Ｇｉｎａｒ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７［２８］； Ｌ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但是， 在本文的样本

期间内， 中国 ＧＰ 指数并未发生改变， 因而无法依据 ＧＰ 指数来刻画这一时期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的变化趋势。 为此， 本文采用两个国际主流机构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的评分指数来刻画中国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１） 参考 Ｂａｌｓｍｅｉｅｒ 和 Ｄｅｌａｎｏｔｅ
（２０１５） ［２９］， 本文使用国际产权联盟 （ ＰＲＡ） 公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ＣＩＰＰＰＲＡｔ 。 （２） 参考 Ｄｕｓｓａｕｘ 等 （２０２２） ［３０］， 本文使用世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 公

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ＣＩＰＰＷＥＦ
ｔ 。 相比来看， ＣＩＰＰＰＲＡ

ｔ 指数对中国知识产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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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专利保护和版权保护等方面进行分项打分， 而 ＣＩＰＰＷＥＦ
ｔ 指数则反映了受访者对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主观评价。 考虑到 ＣＩＰＰＰＲＡ
ｔ 和 ＣＩＰＰＷＥＦ

ｔ 在评分方式上各有

优劣性， 本文将分别使用 ＣＩＰＰＰＲＡ
ｔ 和 ＣＩＰＰＷＥＦ

ｔ 来测算出产品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以强化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从产品层面来看， 一个产品能否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在于其专利是否得到

国家机关的认证授权。 只有专利得到授权， 企业才能对其产品内包含的技术成果享

有独占权利。 因此， 参考沈国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 ［３１］， 本文通过产品专利授权量占

其专利申请量的比值来反映产品专利保护程度。 同时， 本文也考虑到产品专利从申

请到最终授权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数据， ２０２０ 年我

国高价值专利平均审查周期为 １４ 个月。① 据此估计， 一个在第 ｔ 年得到专利授权的

产品， 其专利申请年度更可能集中于第 ｔ－２ 年至第 ｔ 年之间。 综上， 本文采用如下

方法测算出产品专利保护程度 Ｆ ｉｔ ：

Ｆ ｉｔ ＝
ＧＰＰ ｉｔ

（ＡＰＰ ｉｔ ＋ ＡＰＰ ｉ，ｔ －１ ＋ ＡＰＰ ｉ，ｔ －２） ／ ３
（３）

其中， ＧＰＰ ｉｔ 代表第 ｔ 年产品 ｉ 的专利授权量， ＡＰＰ ｉｔ 代表第 ｔ 年产品 ｉ 的专利申

请量， Ｆ ｉｔ 则刻画了第 ｔ 年产品 ｉ 的专利保护程度。② 本文以产品专利申请量三年均

值来平滑估计当年产品专利申请量， 并以第 ｔ 年得到授权数与之比值来刻画产品专

利保护程度。 Ｆ ｉｔ 取值越大， 则代表近三年专利申请数量下得到最终授权的专利数量

越多， 即产品专利保护程度越大。 进一步地， 本文依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与产品专利保护程度相交互测算出产品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ＩＰＰ ｉｔ ：

ＩＰＰＰＲＡ
ｉｔ ＝ ＣＩＰＰＰＲＡ

ｔ ×
Ｆ ｉｔ

ＣＦ ｔ
（４）

ＩＰＰＷＥＦ
ｉｔ ＝ ＣＩＰＰＷＥＦ

ｔ ×
Ｆ ｉｔ

ＣＦ ｔ
（５）

其中， ＣＦ ｔ 表示中国国家专利保护程度， 具体是使用第 ｔ 年国家专利授权量除

以国家专利申请量的三年平滑均值得到， 计算方法与式 （３） 类同。 通过将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 （ＣＩＰＰ ｔ） 与产品专利相对保护程度 （Ｆ ｉｔ ／ ＣＦ ｔ） 做交互项， 便可计算

出产品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ＩＰＰ ｉｔ） 。
最后， 本文进一步考察产供链结构中的产品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１） 产

供链结构中的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ＨＩＰＰ ｉｔ ， 即为产品 ｉ 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 （２） 产供链结构中的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 ＵＩＰＰ ｉｔ 。 当产品 ｉ 在产供链结构

中仅对应一种上游投入品时， 该投入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即为产品 ｉ 的上游知识

产权保护强度。 当产品 ｉ 在产供链结构中对应多种上游投入品时 （如图 ２ 中的情

形）， 本文就将上游投入品的平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作为产品 ｉ 的上游知识产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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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１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８２００３ ｈｔｍ。
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是国际专利分类 （ ＩＰＣ） 层面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据， 故本文参照 Ｌｙｂｂｅｒｔ

和 Ｚｏｌａｓ （２０１４） ［３２］将国际专利分类层面的专利数据匹配至产品层面。



护强度。 （３） 产供链结构中的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 ＤＩＰＰ ｉｔ ， 其计算方法与

ＵＩＰＰ ｉｔ 的计算方法相类似。
３ 控制变量 （Ｘ ｉｔ） 。 （１） 产品关税壁垒 （ＴＡＦ ｉｔ） ， 本文使用中国第 ｔ 年产品 ｉ

的最惠国税率来测度。 （２） 中国与产品出口国的地理距离 （ｌｎＤＩＳｉｔ） ， 借鉴 Ｃａｒｒèｒｅ
等 （２０１３） ［３３］，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将中国与其他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数据从国家

层面加权至产品层面：

ＤＩＳｉｔ ＝ ∑
ｊ≠Ｃｈｉｎａ

ＥＸ ｊｉｔ

∑
ｊ≠Ｃｈｉｎａ

ＥＸ ｊｉｔ

× ＤＩＳ ｊ
æ

è

çç

ö

ø

÷÷ （６）

其中， ＥＸ ｊｉｔ 表示第 ｔ 年国家 ｊ 产品 ｉ 的出口额， ＤＩＳ ｊ 表示中国与国家 ｊ 行政中心

之间的地理距离。 这样， ＤＩＳｉｔ 就表示第 ｔ 年中国与产品 ｉ 出口国 ｊ 之间的加权地理距

离。 理论上， ＤＩＳｉｔ 越大， 中国拓展来源地多元化的难度就越大。 （３） 中国与产品出

口国的文化相似度 （ＬＡＮＧ ｉｔ 和 ＬＡＷｉｔ） 。 本文基于式 （６） 的方法在产品层面测算出

两种文化相似度， 其中 ＬＡＮＧ ｉ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与产品 ｉ 出口国 ｊ 之间是否具有共同

语言， ＬＡＷｉ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与产品 ｉ 出口国 ｊ 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法律体系。 （４）
中国与产品出口国的贸易关系 （ＲＴＡｉｔ） 。 本文基于式 （６） 的方法测算出产品层面

的贸易关系变量， 以 ＲＴＡｉ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与产品 ｉ 出口国 ｊ 之间是否签署区域贸易

协定。 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ＤＩＶ１ １ ５２０ ３ ６１４ ０ ６６８ １ ３８６ ４ ９１３

ＤＩＶ２ １ ５２０ ０ ７４３ ０ １４２ ０ ０１２ ０ ９２５

产品知识产权保护 （ＰＲＡ）

ＨＩＰＰ １ ５２０ ５ ５９５ １ ０６４ １ ８２８ ７ ９９２

ＵＩＰＰ １ ５２０ ５ ６１６ ０ ８６１ ２ ３０４ ７ ８７０

ＤＩＰＰ １ ５２０ ５ ５８８ ０ ９０２ ２ ４５１ ７ ２９９

产品知识产权保护 （ＷＥＦ）

ＨＩＰＰ １ ５２０ ４ １７９ ０ ８３６ １ ３９３ ５ ８３８

ＵＩＰＰ １ ５２０ ４ １９５ ０ ６８９ １ ８１３ ５ ９９７

ＤＩＰＰ １ ５２０ ４ １７５ ０ ７２５ １ ８６８ ５ ６４８

控制变量指标

ＴＡＦ １ ５２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６ ０ ０ ６５０

ｌｎＤＩＳ １ ５２０ ８ ８１６ ０ ２５５ ７ ５２７ ９ ５８３

ＬＡＮＧ １ ５２０ ０ ０９２ ０ １０３ ０ ０ ６３７

ＬＡＷ １ ５２０ ０ ４０９ ０ １８９ ０ ００３ ０ ９４８

ＲＴＡ １ ５２０ ０ １８６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２ ０ ９３６

注： 根据 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 数据库、 国际产权联盟、 世界经济论坛和 《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 等数据库整理

和计算得到。 为简化起见， 相关变量均略去下标， 下表同。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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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准回归结果与异质性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计量模型式 （１）， 本文对假说 １、 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进行基准回归检验， 具

体结果如表 ２ 所示。
１ 依据列 （１） 至列 （４）， 在控制产品、 年份固定效应， 并加入相关控制变

量后， 两种方法测算出的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ＨＩＰＰ） 均在统计上不显著， 说

明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影响不显著。 具体是， 加

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虽然能够通过市场扩张渠道来促进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但市场势力渠道与本土竞争渠道也会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抑制效应， 导致水

平渠道产生的影响不显著， 假说 １ 得证。
２ 依据列 （１） 至列 （４）， 两种方法测算的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 （ＵＩＰＰ）

均在 ５％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中国产供

链来源地多元化。 这反映出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上游投入品渠道或

本土投入品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抑制作用， 假说 ２ 得证。
３ 依据列 （１） 至列 （４）， 两种方法测算出的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 （ＤＩＰＰ）

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中国产供

链来源地多元化。 究其原因， 虽然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可能通过下游议价渠

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造成不利影响， 但其通过下游创新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

元化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强， 结果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总体上促进了产供链来

源地多元化， 假说 ３ 得证。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 ＤＩＶ１ （产供链来源地数目）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Ａ ＰＲＡ ＷＥＦ ＷＥＦ

ＨＩＰ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ＵＩＰ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ＤＩＰ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４）

ＴＡＦ
－０ ２１６ －０ ２２２
（０ １７１） （０ １７２）

ｌｎＤＩＳ －０ ７１４∗∗∗ －０ ７１３∗∗∗

（０ ２５８） （０ ２５８）

ＬＡＮＧ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９
（０ ２７０） （０ ２７０）

ＬＡＷ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６
（０ ２９８） （０ ２９８）

ＲＴＡ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０ １５９） （０ １６１）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统计水平下显著， 圆括号内是在产品层面聚类的变量标准误。 下
表同。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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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改变产品上游和下游知识产权保护的测算方式。 产供链结构下， 上游投入

品之间主要表现为互补关系， 即下游产品的生产需要多种上游投入品的共同投入。
因此， 这里选取上游投入品中的最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来刻画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 而下游产出品之间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 即上游产品可以被更多地被用于

部分下游产出品的生产当中。 因此， 这里选取下游产出品中的最大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来刻画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２ 改变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测算方式。 产供链来源地数目的提升并不直接

意味着其进口份额在各来源地之间的分散化。 为了考察加强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对中

国产供链分散风险能力的影响， 这里使用产供链来源地的深度多元化指数 ＤＩＶ２ 作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３ 采用工具变量回归。 考虑到加强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通过将产品知识产权保

护滞后一期来对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初步处理。 这里再借鉴 Ｌａｅｖｅ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ｅ （２００９） ［３４］使用同一 ＨＳ４ 分位下其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均值作为产品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ＩＰＰ 的工具变量。① 据表 ３ 所示， 在各项稳健性检验中， 核心解

释变量 ＨＩＰＰ、 ＵＩＰＰ 和 ＤＩＰＰ 的影响系数方向和统计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相符，
进一步证实了前述的假说。

表 ３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ＤＩＶ１ ＤＩＶ１ ＤＩＶ２ ＤＩＶ２ ＤＩＶ１ ＤＩＶ１

改变 ＵＩＰＰ 和 ＤＩＰＰ 测算方式 改变 ＤＩＶ 测算方式 工具变量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Ａ ＷＥＦ ＰＲＡ ＷＥＦ ＰＲＡ ＷＥＦ

ＨＩＰ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ＵＩＰ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２）

ＤＩＰ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９９∗∗∗ ０ １２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ＬＭ 统计量

３１ ９９５∗∗∗ ３２ ２１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Ｓ 统计量

１５ ５４∗∗∗ １６ ５２∗∗∗

观察数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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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地， 本文使用产品 ｉ 同一 ＨＳ４ 分位下其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均值 ＭＩＰＰＨＳ４， ｉ 作为 ＨＩＰＰ 的工

具变量。 对于 ＵＩＰＰ， 假设产品 ｉ 对应的上游投入品为 ａ 和 ｂ， 本文分别计算出产品 ａ 与产品 ｂ 同一 ＨＳ４ 分位

下其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均值 ＭＩＰＰＨＳ４， ａ 和 ＭＩＰＰＨＳ４， ｂ ， 再对二者求平均值作为 ＵＩＰＰ 的工具变量。
ＤＩＰＰ 工具变量的计算方法与 ＵＩＰＰ 相类似。



（三） 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产供链来源地结构的影响， 本文将产供链来源

地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 具体地， 本文将产供链来源地中属于世界银

行高收入组别的国家划分为北方国家， 属于其他组别的国家划分为南方国家。① 考

虑到产供链来源地可能仅集中在北方国家或南方国家中， 本文将产供链的北方国家

来源地多元化表示为 ＤＩＶＮ
ｉｔ ＝ ｌｎ （ＮｕｍＮ

ｉｔ ＋ １） ， 其中 ＮｕｍＮ
ｉｔ 表示第 ｔ 年产品 ｉ 的北方国

家来源地数目。 类似地， 本文也计算出产供链的南方国家来源地多元化 ＤＩＶＳ
ｉｔ 。

区分来源地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依据列 （１） 和列 （２），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ＨＩＰＰ 和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 ＵＩＰＰ 对产供链的北方

国家来源地多元化影响不显著， 而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 ＤＩＰＰ 对产供链的北

方国家来源地多元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据列 （３） 和列 （４）， 加强产品上游

知识产权保护 ＵＩＰＰ 和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 ＤＩＰＰ 分别对产供链的南方国家来源

地多元化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 而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ＨＩＰＰ
对产供链的南方国家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 从上游渠道的影响机制来看， 加

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使下游企业通过投入品的知识溢出来增强产品竞争

力， 而南方国家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相对低于北方国家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 ［３５］。 因此，
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对南方国家产品形成了竞争替代。 从下游渠道的影

响机制来看，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发下游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扩大投

入品的进口范围， 此时企业可以根据其自身生产发展需要来扩大选择投入品的来源

地。 因此，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的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来源地多元

化都具有促进作用。

表 ４　 区分来源地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ＤＩＶＮ ＤＩＶＮ ＤＩＶＳ ＤＩＶＳ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Ａ ＷＥＦ ＰＲＡ ＷＥＦ

ＨＩＰ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８）

ＵＩＰ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３）

ＤＩＰ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９∗ ０ １０１∗∗∗ ０ １３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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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一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本文参考 Ｂａｓｔｏｓ 等

（２０１８） ［３６］采用 ２０１２ 年各国人均收入水平来进行划分。



五、 影响渠道检验分析

（一） 水平渠道检验分析

１ 针对市场扩张渠道的分析

市场扩张渠道下， 高技术产品在遭遇侵权后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 因

而加强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来源地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更大 （ Ｉｖｕｓ，
２０１０； 施炳展和方杰炜， ２０２０）。① 本文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３７］ 的方法计算出

产品技术复杂度， 并将技术复杂度位于样本前 ３３％的产品定义为高技术产品。 据

此， 使用分组变量 ＨＴｉｔ 来刻画第 ｔ 年产品 ｉ 属于高技术产品的情况， 并将 ＨＩＰＰ 与

ＨＴ 交互项和 ＨＴ 单独项加入计量模型式 （１） 中进行回归。 根据表 ５ 中列 （１） 和

列 （２） 的结果， ＨＩＰＰ×ＨＴ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 说明对高技术产品而

言，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提升，② 假说 １ １
得证。

表 ５　 水平渠道检验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因变量： ＤＩＶ１ （产供链来源地数目）

市场扩张渠道 市场势力渠道 本土竞争渠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Ａ ＷＥＦ ＰＲＡ ＷＥＦ ＰＲＡ ＷＥＦ

ＨＩＰ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ＵＩＰ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ＤＩＰ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ＨＩＰＰ×Ｈ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ＨＩＰＰ×ＨＨＩ －０ １８５∗∗∗ －０ １７６∗

（０ ０７０） （０ ０９９）

ＨＩＰＰ×ＲＣＡ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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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产品属于高技术产品时，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可能会更大。 在

此， 本文对市场扩张渠道的检验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来自本土竞争渠道的影响抵消。 但是， 在潜在的抵消影响

下， 本文仍然发现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高技术产品的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这更加证实了市场

扩张渠道的可靠性。
ＨＴ 单独项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 囿于篇幅限制， 这里未展示其回归系数。 以下情况类似。



２ 针对市场势力渠道的分析

Ｄｏａｎｈ 等 （２０２２） 发现， 第三方出口国的存在削弱了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市场

势力效应。 据此， 在市场势力渠道下， 当产品出口集中度较高时， 加强水平知识产

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抑制作用将更大。 本文运用变量 ＨＨＩｉｔ 表示第 ｔ 年
产品 ｉ 在全球市场中的出口集中度 （即赫芬达尔指数）， 并将 ＨＩＰＰ 与 ＨＨＩ 交互项和

ＨＨＩ 单独项加入计量模型式 （１） 中进行回归。 据表 ５ 中列 （３） 和列 （４） 的结果，
ＨＩＰＰ×ＨＨＩ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 说明当产品出口集中度较高时， 加强产品

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抑制效应会更大， 假说 １ ２ 得证。
３ 针对本土竞争渠道的分析

本土产品与进口产品形成竞争的基本前提是进口国已具备一定的本土生产竞争

能力。 由于产品的国内生产数据不可得， 本文沿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３８］ 的高生产率企

业将参与出口的结论， 采用中国第 ｔ 年出口产品 ｉ 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ｉｔ 来刻

画中国该产品的本土生产竞争能力， 并将 ＨＩＰＰ 与 ＲＣＡ 交互项和 ＲＣＡ 单独项加入

计量模型式 （１） 中进行回归。 据表 ５ 中列 （５） 和列 （６） 的结果显示， ＨＩＰＰ×
ＲＣＡ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 说明当产品具有较强本土生产竞争能力时，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具有抑制效应， 假说 １ ３ 得证。

（二） 上游渠道检验分析

１ 针对进口投入品渠道的分析

在进口投入品渠道中， 加强上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促进上游中间品进口来

增强下游本土产品竞争力， 对部分来源地的进口产品形成竞争替代。 据此， 当第 ｔ
年产品 ｉ 的上游投入品进口增长率位于前 ３３％水平时， 本文定义分组变量 ＵＩＧ ｉｔ 为

１， 否则为 ０。 本文将 ＵＩＰＰ 与 ＵＩＧ 交互项和 ＵＩＧ 单独项加入计量模型式 （１） 中进

行回归。 根据表 ６ 中列 （１） 和列 （２） 的结果， ＵＩＰＰ×ＵＩＧ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

显著， 说明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并非源自上游

投入品的进口变化。 究其原因， 一是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对处于产供链上游的高精

尖投入品施加了严格的出口限制， 对中国下游企业从中获取技术创新造成阻碍

（鞠建东等， ２０１２） ［３９］。① 二是部分企业仅将进口投入品作为一般性的生产原料，
缺乏从中获取知识溢出的能力 （张翊等， ２０１５） ［４０］。 三是中国企业对本土投入品的

使用比重逐步提升， 因而企业从本土投入品中获得知识溢出变得更加重要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综上， 假说 ２ １ 没有得到验证。

２ 针对本土投入品渠道的分析

“入世” 初期， 我国企业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到产供链下游的生产

中， 但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上游产品的生产活

动中 （Ｃｈ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４１］。 据此， 本土投入品渠道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具备

上游投入品的本土生产竞争能力。 与本土竞争渠道类似， 本文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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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产供链上游的高精尖产品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 《出
口管理条例 （ＥＡＲ） 》 的相关规则进行修订， 进一步限制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先进计算机芯片和半导体等投入品。



数 ＵＲＣＡｉｔ 来刻画中国第 ｔ 年对产品 ｉ 上游投入品的本土生产竞争能力， 并将 ＵＩＰＰ
与 ＵＲＣＡ 的交互项和 ＵＲＣＡ 单独项加入计量模型式 （１） 中进行回归。① 根据表 ６ 中

列 （３） 和列 （４） 的结果， ＵＩＰＰ×ＵＲＣＡ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 这说明当

上游投入品具有较强本土生产竞争能力时， 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

源地多元化将产生抑制作用， 假说 ２ ２ 得证。

表 ６　 上游渠道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 ＤＩＶ１ （产供链来源地数目）

进口投入品渠道 本土投入品渠道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Ａ ＷＥＦ ＰＲＡ ＷＥＦ

ＨＩＰ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ＵＩＰ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７）

ＤＩＰ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ＵＩＰＰ×ＵＩＧ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ＵＩＰＰ×ＵＲＣＡ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三） 下游渠道检验分析

１ 针对下游创新渠道的分析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推动下游企业掌握独立自主的生产技术， 更加灵活

地选择上游投入品来源 （Ｌ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当下游产出品对应的生产技术较为复

杂时，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其生产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突出。 据此， 本文

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方法计算出下游产出品的整体技术复杂度。 当第 ｔ 年产

品 ｉ 下游产出品整体技术复杂度位于前 ３３％水平时定义分组变量 ＤＨＴｉｔ 为 １， 否则

为 ０。 本文将 ＤＩＰＰ 与 ＤＨＴ 交互项和 ＤＨＴ 单独项加入计量模型式 （１） 中进行回

归。 据表 ７ 中列 （１） 和列 （２） 的结果， ＤＩＰＰ×ＤＨＴ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

正， 说明当下游产出品技术复杂度较高时，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

源地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更大， 假说 ３ １ 得证。
２ 针对下游议价渠道的分析

当下游国内行业存在较强垄断势力时， 加强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形成买方垄

断市场， 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抑制作用。 由于缺少国内产品生产数据， 本文

沿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高生产率企业参与出口的结论， 基于 ２０１２ 年海关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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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地， 本文首先测算出每个上游投入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再对其取均值得到 ＵＲＣＡ。 下游渠道

检验中的调节变量的测算方法与之类似。



库的企业出口数据测算出各产品出口集中度水平 （即赫芬达尔指数）， 并以此作为

各产品国内生产集中程度的近似估计。 本文用 ＤＨＨＩｉ 表示产品 ｉ 下游产出品集中度

水平， 将 ＤＩＰＰ 与 ＤＨＨＩ 的交互项加入到计量模型式 （１） 中进行回归。① 据表 ７ 中

列 （３） 和列 （４） 的结果， ＤＩＰＰ×ＤＨＨＩ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 表明当下

游行业存在较强垄断势力时，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产供链来源地多元

化的提升， 假说 ３ ２ 得证。

表 ７　 下游渠道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 ＤＩＶ１ （产供链来源地数目）

下游创新渠道 下游议价渠道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Ａ ＷＥＦ ＰＲＡ ＷＥＦ

ＨＩＰ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ＵＩＰ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ＤＩＰ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７∗∗∗ ０ １２６∗∗∗ ０ １６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６）

ＤＩＰＰ×ＤＨＴ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７）

ＤＩＰＰ×ＤＨＨＩ
－０ ５５９∗∗∗ －０ ８５６∗∗∗

（０ １９５） （０ ２８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４９６ １ ４９６

六、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全球经贸不确定性风险上升的态势下， 如何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下提升中

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变得愈发重要。 基于细化至产品层面的上下游产供链

结构关系， 本文探究了加强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对拓展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的影

响及其渠道机制。 研究结果如下。
１ 基准回归分析证实，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

化的影响不显著， 而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了

抑制效应，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则产生了促进作用。 这证实了本文提出的三

个主要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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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海关数据库未包含本文样本期内所有年份数据， 这里仅使用 ２０１２ 年数据来刻画样本期开始前国内

市场的初始垄断情况。 考虑到 ＤＨＨＩ 不随时间变化， 若引入到式 （１） 当中， 将会被产品固定效应吸收， 故这

里仅加入 ＤＩＰＰ×ＤＨＨＩ。



２ 异质性分析发现， 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中国产供链的南方国

家来源地多元化， 而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同时促进中国产供链的北方和

南方国家来源地多元化。 此外，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产供链的北方和

南方国家来源地多元化的影响都不显著。
３ 渠道检验证实， 加强产品水平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市场扩张渠道促进产

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但同时通过市场势力渠道和本土竞争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

化产生抑制作用； 加强产品上游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本土投入品渠道对产供链来

源地多元化产生抑制作用， 而进口投入品渠道影响则不显著； 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

权保护能够通过下游创新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促进作用， 但同时也通过

下游议价渠道对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了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减少市场侵权行为与激发下游企业创新来促进产

供链来源地多元化。 据此， 需要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和行政保护体系， 提

升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并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 特别地，
当产供链来源地多元化水平亟需提升时， 可重点关注并加强产品下游知识产权

保护。
２ 当出口商或下游企业具有较强垄断势力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供链来

源地多元化具有抑制作用。 据此， 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 需要

对专利的申请和维权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 防止企业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开展恶意竞

争； 需要落实好新 《反垄断法》， 不断健全完善反垄断法治体系建设， 消减知识产

权保护引发的市场垄断问题。
３ 当水平或上游企业具有较强本土生产竞争能力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产

供链来源地多元化产生抑制作用。 据此， 一方面， 当产供链涉及核心行业安全时，
可通过适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强化其本土生产能力； 另一方面， 过分强调普通产

供链 “本土化” 反而不利于提升本国产供链的韧性和安全。 据此， 需要推动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协调好本土与海外

产供链的结构关系， 着力强化我国产供链在不确定性风险下的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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